《渝中区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试行）》草案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一是应对国际经贸形势，服务国家战略。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强，制定出台《开放经济政策》，有利于支持市场主体开放发展，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拓展东盟、南美等新兴市场，推动“内需提质”和“外贸稳链”，增强国际市场抗风险能力。
二是抢抓未来发展机遇，服务产业迭代。当前，国家正在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加快数字贸易与服务贸易。紧跟国家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步伐，着眼于数字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研究出台引导扶持政策，大力引进培育跨境电商、整车出口等外贸新业态，持续丰富完善国际货代、外贸综合服务等开放型经济生态。
三是精准响应企业关切，服务企业发展。在外贸方面，部分沿海省份仍按高标准奖补外贸进出口额，两江新区、高新区均计划出台开放经济政策，吸引壮大市场主体。在外资方面，国际用资成本仍处于历史高位，全市乃至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均不理想，出台《开放经济政策》有利于稳住存量企业，拓展增量企业，集聚更多开放资源，持续巩固渝中开放高地根基。
二、制定思路
一是聚焦目标导向。助力打造高能级国际贸易枢纽、高质量投资集聚地、国际货代集聚区核心区，推动全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聚焦绩效导向。参照“885”考核机制，锚定重点产业，精准施策稳住外贸基本盘，扩展外贸新业态；加大双向投资推进力度；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三是聚焦问题导向。走访调研行业重点企业，倾听企业诉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打造“诚信渝中”营商环境，提升“近悦远来”的发展信心。
三、主要内容
《开放经济政策》共3个方面10条政策。
（1） 建设高能级国际贸易枢纽，6条政策。
1、 [bookmark: _GoBack]支持内外贸协同发展。一是对结汇额5000万元以上且同比正增长的外贸企业按经营状况进行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二是对外贸总部企业在国内外拓展自营分销中心给予支持。三是对符合支持方向的企业进行贷款贴息，在核定的贷款额度内，按不超过实际发放贷款的1%（年化）进行贴息补助。四是对新获评市级“内外贸一体化排头兵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2、 支持整车出口贸易发展。对出口汽车单价10万元以下的，按照最高不超过1000元/辆的标准给予补贴，对出口汽车单价10万元以上的，按照最高不超过2000元/辆的标准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100万元。
3、 支持打造跨境电商示范园区。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带”发展，根据跨境电商园区建设、培训、宣传、物流等产业链关键环节产生的费用，按最高不超过80%进行补贴，单个园区每年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4、 支持黄金珠宝国际贸易。对外贸企业开展黄金珠宝玉石保税贸易和展示交易，最高按活动投入的30%给予一次性补贴，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30万元，最多补贴3年。开设黄金珠宝玉石旗舰店、国别商品馆，按不超过实际投入的3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
5、 支持壮大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每年最高不超过15万元。对成功评定市级“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6、 支持服务贸易发展。在重庆市商务委“服务外包贴息”政策基础上，按照30%给予区级配套支持，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30万元。
（2） 建设高质量投资集聚地，1条政策。
对实际使用外资给予奖励，核心指标是按每到位50万美元兑现1万元人民币进行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三）建设国际货代集聚区核心区，3条政策。
1、支持招引培育货代企业。一是对招引国际货代知名企业，最高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对招引国际货代区域性总部、功能总部，最高给予一次性50万元奖励。二是对首次获评全国物流专精特新推荐企业和重庆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证的国际物流货代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10万元、5万元奖励。三是对货代企业投资建设或租用智能订舱系统、货物追踪平台、跨境物流单证平台等数字化工具，按研发费用的20%给予补贴，最高给予20万元奖励。四是对区级、市级国际货代“星级”楼宇的运营方，分别给予10万元、30万元一次性运营奖励。
2、大力发展通道贸易。一是对使用西部陆海新通道开展贸易的企业，按照存量标箱和新增量标箱给予补贴。二是支持开设国家商品馆，支持涉外商协会打造贸易商品展销中心，对有销售实绩的涉外商协会和外贸企业每家每年给予2万元奖励，奖励最多不超过3年。
3、支持国际贸易、国际货代、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一是支持外贸企业参加有关贸易人才培训，给予50%培训费用补贴，单个企业每年人才培训补贴不超过10万元。二是对新取得FIATA、CIFA、ICAO-FIATA等证书持证人给予1000-3000元一次性奖励。三是支持创建重庆国际货代人才培训基地，对基地运营单位按照培训投入不超过50%的比例给予奖励，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最多不超过3年。
